6 生活便利
	子项
	条文编号
	条文
	满分
	达标/得分

	控制项
	6.1.1
	建筑、室外场地、公共绿地、城市道路相互之间应设置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。
	/
	√

	
	6.1.2
	场地人行出入口500m内应设有公共交通站点或配备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。
	/
	√

	
	6.1.3
	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，并应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。
	/
	√

	
	6.1.4
	自行车停车场所应位置合理、方便出入。
	/
	√

	
	6.1.5
	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。
	/
	√

	
	6.1.6
	建筑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。
	/
	√

	评分项
	6.2.1
	场地与公共公交通站点联系便捷。
	8
	2

	
	6.2.2
	建筑室内外公共区域满足全龄化设计要求。
	8
	3

	
	6.2.3
	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。
	10
	5

	
	6.2.4
	城市绿地、广场及公共运动场地等开敞空间，步行可达。
	5
	5

	
	6.2.5
	合理设置健身场地和空间。
	10
	5

	
	6.2.6
	设置分类、分级用能自动远传计量系统，且设置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对建筑能耗的监测、数据分析和管理。
	8
	8

	
	6.2.7
	设置PM10、PM2.5、CO2浓度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，且具有存储至少一年的监测数据和实时显示等功能。
	5
	5

	
	6.2.8
	设置用水远传计量系统、水质在线监测系统
	7
	5

	
	6.2.9
	具有智能化服务系统。
	9
	6

	
	6.2.10
	制定完善的节能、节水、节材、绿化的操作规程、应急预案，实施能源资源管理激励机制，且有效实施。
	5
	0

	
	6.2.11
	建筑平均日用水量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》GB 50555中节水用水定额的要求。
	5
	0

	
	6.2.12
	定期对建筑运营效果进行评估，并根据结果进行运行优化。
	12
	0

	
	6.2.13
	建立绿色教育宣传和实践机制，编制绿色设施使用手册，形成良好的绿色氛围，并定期开展使用者满意度调查。
	8
	0

	合计
	
	
	100
	44


